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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钱塘区青东二路1999号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
120,214,694
61.109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建国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张大亮先生、毛骁骁先生、徐小华先生、孙闯先生以线上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张英女士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杨洪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线上通讯方式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3,892
比例（%）
99.8080

反对
票数

177,702
比例（%）
0.1478

弃权
票数
53,100

比例（%）
0.0442

2、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4,792
比例（%）
99.8087

反对
票数

176,002
比例（%）
0.1464

弃权
票数
53,900

比例（%）
0.044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4,492
比例（%）
99.8085

反对
票数

175,302
比例（%）
0.1458

弃权
票数
54,900

比例（%）
0.045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9,992
比例（%）
99.8047

反对
票数

178,602
比例（%）
0.1485

弃权
票数
56,100

比例（%）
0.046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50,592
比例（%）
99.7803

反对
票数

219,402
比例（%）
0.1825

弃权
票数
44,700

比例（%）
0.0372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4,292
比例（%）
99.8000

反对
票数

190,002
比例（%）
0.1580

弃权
票数
50,400

比例（%）
0.042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98,288
比例（%）
98.4925

反对
票数

225,002
比例（%）
1.2451

弃权
票数
47,400

比例（%）
0.2624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40,392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225,802
比例（%）
0.1878

弃权
票数
48,500

比例（%）
0.040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66,992
比例（%）
99.7939

反对
票数

193,002
比例（%）
0.1605

弃权
票数
54,700

比例（%）
0.0456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26,692
比例（%）
99.7604

反对
票数

233,802
比例（%）
0.1944

弃权
票数
54,200

比例（%）
0.0452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0,492
比例（%）
99.8051

反对
票数

176,802
比例（%）
0.1470

弃权
票数
57,400

比例（%）
0.047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00,864,846
15,768,160
3,317,586
393,906
2,923,6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2.6263
73.5852
95.9722

反对
票数

0
0

219,402
96,700
122,702

比例（%）

0.0000
0.0000
6.1256
18.0644
4.0278

弃权
票数

0
0

44,700
44,7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2481
8.350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
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

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
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9,085,746

19,109,446

17,798,288

19,102,146

19,061,846

比例（%）

98.6351

98.7576

98.4925

98.7198

98.5116

反对

票数

219,402

190,002

225,002

193,002

233,802

比例（%）

1.1338

0.9819

1.2451

0.9974

1.2082

弃权

票数

44,700

50,400

47,400

54,700

54,200

比例（%）

0.2311

0.2605

0.2624

0.2828

0.280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2、本次会议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表决票均超过参会股东表决权票数的三分之
二；3、本次会议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4、本次会议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相关股东已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洁、李明健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8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公司1201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
202,503,483
36.36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兼总经理于宗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董事长俞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3.董事会秘书蒋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262,550
比例（%）
99.3872

反对
票数

1,195,433
比例（%）
0.5903

弃权
票数
45,500

比例（%）
0.022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264,950
比例（%）
99.3883

反对
票数

1,193,033
比例（%）
0.5891

弃权
票数
45,500

比例（%）
0.022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254,750
比例（%）
99.3833

反对
票数

1,194,633
比例（%）
0.5899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26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245,850
比例（%）
99.3789

反对
票数

1,203,333
比例（%）
0.5942

弃权
票数
54,300

比例（%）
0.02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219,950
比例（%）
99.3661

反对
票数

1,246,333
比例（%）
0.6154

弃权
票数
37,200

比例（%）
0.0185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254,897
比例（%）
99.3834

反对
票数

830,553
比例（%）
0.4101

弃权
票数

418,033
比例（%）
0.206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53,812,354
18,344,057
29,063,539
2,551,873
26,511,666

比例（%）

100
100

95.7704
90.2400
96.3387

反对
票数

0
0

1,246,333
238,800
1,007,533

比例（%）

0
0

4.1069
8.4445
3.6613

弃权
票数

0
0

37,200
37,200

0

比例（%）

0
0

0.1227
1.3155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407,596
比例（%）

97.3639

反对

票数

1,246,333
比例（%）

2.5596

弃权

票数

37,200
比例（%）

0.076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 谢申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80 证券简称：南方路机 公告编号：2025-030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丰泽区高新产业园体育街700号南方路机二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3
81,030,726
74.74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

议由董事长方庆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陈扬女士、独立董事焦生杰先生通过通讯会议方

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其中监事会主席江小辉先生通过通讯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股

东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现场会议，其他列席高管为：总经理方凯先生（董事）、总工程师彭思明先生

（董事）、总工程师黄文景先生（董事）。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61,726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33,500

比例（%）
0.0413

弃权
票数
35,500

比例（%）
0.043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57,026
比例（%）
99.9090

反对
票数
33,800

比例（%）
0.0417

弃权
票数
39,900

比例（%）
0.049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58,126
比例（%）
99.9104

反对
票数
32,6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40,000

比例（%）
0.049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57,526
比例（%）
99.9096

反对
票数
33,500

比例（%）
0.0413

弃权
票数
39,700

比例（%）
0.0491

5、议案名称：关于《南方路机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60,326
比例（%）
99.9131

反对
票数
34,700

比例（%）
0.0428

弃权
票数
35,700

比例（%）
0.0441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47,800
比例（%）
99.8976

反对
票数
38,926

比例（%）
0.0480

弃权
票数
44,000

比例（%）
0.0544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51,400
比例（%）
99.9021

反对
票数
38,826

比例（%）
0.0479

弃权
票数
40,500

比例（%）
0.05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55,426
比例（%）
99.9070

反对
票数
35,000

比例（%）
0.0431

弃权
票数
40,300

比例（%）
0.0499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57,000
比例（%）
99.9090

反对
票数
37,826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35,900

比例（%）
0.044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62,926
比例（%）
99.9163

反对
票数
31,900

比例（%）
0.0393

弃权
票数
35,900

比例（%）
0.0444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49,626
比例（%）
99.8999

反对
票数
40,400

比例（%）
0.0498

弃权
票数
40,700

比例（%）
0.0503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65,026
比例（%）
99.9189

反对
票数
30,600

比例（%）
0.0377

弃权
票数
35,100

比例（%）
0.0434

13、议案名称：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972,226
比例（%）
99.9278

反对
票数
31,800

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
26,700

比例（%）
0.033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聘任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为客户提供
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

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2,800
490,426

492,000

484,626

500,026
507,226

比例（%）

85.3417
86.6897

86.9679

85.6644

88.3866
89.6593

反对

票数

38,926
35,000

37,826

40,400

30,600
31,800

比例（%）

6.8807
6.1867

6.6863

7.1413

5.4090
5.6211

弃权

票数

44,000
40,300

35,900

40,700

35,100
26,700

比例（%）

7.7776
7.1236

6.3458

7.1943

6.2044
4.7196

注：以上为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沈诚敏律师、卢昶宪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5-04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沐百路18号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6
300,912,024
59.65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宪武先生、副董事长王文锋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刘海龙先生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鲍榕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39,024
比例（%）
99.8096

反对
票数

557,800
比例（%）
0.1854

弃权
票数
15,200

比例（%）
0.005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22,124
比例（%）
99.8040

反对
票数

559,900
比例（%）
0.1861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09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22,124
比例（%）
99.8040

反对
票数

559,900
比例（%）
0.1861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09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88,724
比例（%）
99.7929

反对
票数

559,900
比例（%）
0.1861

弃权
票数
63,400

比例（%）
0.021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22,724
比例（%）
99.8042

反对
票数

559,300
比例（%）
0.1859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09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94,524
比例（%）
99.7948

反对
票数

586,900
比例（%）
0.1950

弃权
票数
30,600

比例（%）
0.010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94,524
比例（%）
99.7948

反对
票数

586,900
比例（%）
0.1950

弃权
票数
30,600

比例（%）
0.0102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94,524
比例（%）
99.7948

反对
票数

586,900
比例（%）
0.1950

弃权
票数
30,600

比例（%）
0.010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01,952
比例（%）
99.7640

反对
票数

679,472
比例（%）
0.2258

弃权
票数
30,600

比例（%）
0.0102

10、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12,924
比例（%）
99.8009

反对
票数

557,900
比例（%）
0.1854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137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13,024
比例（%）
99.8009

反对
票数

557,900
比例（%）
0.1854

弃权
票数
41,100

比例（%）
0.013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313,524
比例（%）
99.8011

反对
票数

557,900
比例（%）
0.1854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0.0135

13、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99,724
比例（%）
99.7965

反对
票数

557,900
比例（%）
0.1854

弃权
票数
54,400

比例（%）
0.0181

14、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94,524
比例（%）
99.7948

反对
票数

557,900
比例（%）
0.1854

弃权
票数
59,600

比例（%）
0.0198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82,124
比例（%）
99.7907

反对
票数

570,400
比例（%）
0.1896

弃权
票数
59,500

比例（%）
0.019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81,423,699
13,125,469
5,773,556
586,264
5,187,29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0.7384
88.6715
90.9781

反对
票数

0
0

559,300
44,900
514,400

比例（%）

0.0000
0.0000
8.7901
6.7911
9.0219

弃权
票数

0
0

30,000
30,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4715
4.537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0

11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聘任 2025年度财报
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899,025
18,870,825
18,870,825
18,778,253

18,889,225

18,889,325
18,876,025
18,870,825

18,858,425

比例（%）

96.9761
96.8314
96.8314
96.3564

96.9259

96.9264
96.8581
96.8314

96.7678

反对

票数

559,300
586,900
586,900
679,472

557,900

557,900
557,900
557,900

570,400

比例（%）

2.8699
3.0115
3.0115
3.4866

2.8627

2.8627
2.8627
2.8627

2.9269

弃权

票数

30,000
30,600
30,600
30,600

41,200

41,100
54,400
59,600

59,500

比例（%）

0.1540
0.1571
0.1571
0.1570

0.2114

0.2109
0.2792
0.3059

0.305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2、议案1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思萌、吕鑫荣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3108 债券简称：乐普转2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普转2”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242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2、回售期：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3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5月28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5月29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5月30日
6、回售期内“乐普转2”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8、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242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乐普转2”。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乐普转2”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2025年3月30日至2025年5月15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本公司“乐普转 2”当期转股价 27.92元/股的 70%（即 19.54元/
股），且“乐普转2”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乐普转2”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同时，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乐普转 2”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乐普转2”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
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
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在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
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
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乐普转2”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2025年3月30日至2025年5月15日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27.92元/股的70%（即19.54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
的约定，“乐普转2”回售条款生效。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

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深
交所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
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
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
行使附加回售权。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乐普转2”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
约定，“乐普转2”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1.80%（“乐普转 2”第 5个计息年度，即 2025年 3月 30日至 2026年 3月 29日的票面利

率），t=49天（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5月19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5月19日为回售申报期
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80%49/365=0.242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乐普转2”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42元/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

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延续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税[2021]34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乐普转2”的个人投
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
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194元/张；②对于持有“乐普转2”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
FII），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42元/张；③对于持有“乐普转2”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
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42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3、回售权利
“乐普转2”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乐普转2”。“乐普转2”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

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
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
条件触发日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

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
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
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公司将按照上述规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3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如果申
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
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资金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
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乐普转2”，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5月28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年5月29日，投资者回售
款到账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乐普转2”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乐普转2”持有人发出交
易、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股、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乐普转2”回售的申请；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

意见书；
3、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

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958 证券简称：建工修复 公告编号：2025-031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开始
（2）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6号院16号楼一层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路刚先生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4年年度股

东会，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3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71,895,20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0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71,895,202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2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6,208,050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
上市公司股份6,208,0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10,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7%；反对 18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02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0313%；反对 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30%；弃权 1,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90,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67%；反对 18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90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0983%；反对 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30%；弃权
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8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89,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1%；反对 30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90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0677%；反对 3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59%；弃权 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71,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98%；反对 320,

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884,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4.7859%；反对 32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78%；弃权 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65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5%；反对 241,

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963,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0568%；反对 241,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68%；弃权 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89,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1%；反对 30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90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0677%；反对 3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59%；弃权 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东律师、陈浩律师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1538 证券简称：骏鼎达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3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
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00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55.82元，共计
募集资金 55,82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4,823.80万元（实际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为 5,023.80
万元，其中前期已预付2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0,996.2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389.52万元和先期
支付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元承销及保荐费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8,406.68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4〕3-5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6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子公司江门骏鼎达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子公司苏州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分别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截至披露日，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银行账号
755936134810006
755970561410006

8110901011301691461
8110901011101691471
41020300040080400

备注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四、本次注销的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序号
1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银行账号
41020300040080400

销户日期
2025年5月13日

鉴于上述1个专户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专户不再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为规范银行账户管理、
减少管理成本，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完成注销手续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该账户对应的相关
监管协议也随之终止。

五、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及解约业务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1251 证券简称：威尔高 公告编号：2025-016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15:
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